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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2017 年 8 月 30 日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

事会第八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山东高速滨州置业有限公司 100%

股权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转让济南盛邦置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及《关于转

让济南汇博置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上述股权协议转让给公

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速集团”）全资子公司山东高

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地产集团”）。根据公司与地产集团签订的《转

让协议》，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债权债务安排如下： 

（一）支付方式 

1、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

的 60%。 

2、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 15日内，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%，

本期股权转让价款自首期付款日至本期价款付清日期间，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

计算利息，利息应当与本期股权转让价款同时付清。 

3、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由地产集团于 2017 年 12月 31日前支付给出让方。本

期股权转让价款自首期付款日至本期价款付清日期间，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

算利息，利息应当与本期股权转让价款同时付清。 

（二）债权债务 

受让方受让标的股权后，标的公司法人资格存续，标的公司继续承接原有债



 

权债务并履行已签订的全部协议。标的公司承诺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向出让方

还清借款本息，还款方式为先息后本。自借款计息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日止，借

款利率按照出让方、标的公司原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执行。 

高速集团出具《承诺函》，如届时转让标的公司、地产集团未能还清借款本

息，差额部分由高速集团补足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8月 31日披露的《山东高速转让子公司股权暨

关联交易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33。 

二、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

根据《转让协议》约定，截至 2018 年 5 月 9 日，公司共收到股权转让款及

利息 86,139.38 万元；标的公司借款本息 166,668.88 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关联交易已实施完成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18年 5月 11日 


